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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价”背后暗藏消费陷阱

“看似最便宜，实则更昂贵”。部分平台瞄准用户
“比价选低”的消费习惯，通过“价格诱导”策略引导点
击。例如，在某订票App上，系统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
后，页面最低价显示为698元，可到了结算环节，这个
票价还要加上被捆绑的61元延误礼包，即便减去平台
给的27元优惠，最终实付金额为869元。而当消费者
返回重新选择标价为709元的“裸价”机票时，在机票、
基建费、燃油费完全相同的前提下，虽然只能减去16
元的平台优惠，却因无捆绑礼包，最终实付仅为819
元，反而比所谓的“最低价”便宜50元。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若消费者付款前没有仔细核
对价格明细，就很难察觉“低价”套餐其实捆绑了五花
八门的额外服务。平台看似给消费者让利，提供“最低
价”选项，方便消费者比价选择，实则是拿捏用户的消
费习惯来设计“套路”，让不少人直呼“坑坑不一样，坑
坑躲不过！”

“捆绑搭售”究竟错在哪

事实上，售票平台的搭售乱象并非新鲜事。此
前，平台以“默认勾选”方式捆绑保险、加速包等服务
的行为，就曾引发广泛诟病。对此，2019年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早已明确规定：电子
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
同意的选项。

经过监管整治，强制捆绑行为确实大幅收敛，但更
隐蔽的“价格陷阱”也让消费者更容易上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
授、宪法行政法教研室主任张效羽表示，一方面，这种

以低价为诱饵的隐性捆绑侵害消费者的选择权。在案
例中，平台展示的“最低价”，仅仅是机票单品的价格，
却故意包装成整套产品的总价为最低价，正是这种行
为误导消费者产生认知偏差。

另一方面，这种由“默认勾选”升级而来的隐形套
路，进一步加剧了行业乱象，也让消费者陷入维权困
境。由于这类新型捆绑行为在认定和取证环节存在诸
多难点，消费者往往因维权成本高、收益低而放弃追
责，一定程度上反而变相助长了平台违规行为的泛滥。

安心出行，不应有“套路”

对平台而言，必须摒弃“套路盈利”的短视思维，回
归票务服务的经营本质，把选择权清清楚楚还给用户，
以透明定价、优质服务筑牢口碑根基，让消费者明明白
白消费。张效羽认为，对于平台来说，不是不能搭售，但
必须确保相关信息在显要位置展示，并充分获得消费
者同意，做到依法搭售、诚实搭售。只有当平台盈利模
式不再建立在“套路”消费者的基础上，平台才能走得
更远、更持续。

对监管部门来说，则要亮出“利剑”，针对平台捆
绑搭售的“新变种”“新套路”，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
划清规则红线，压缩平台打“擦边球”的空间。张效羽
表示，监管部门应当对消费者投诉较多的平台开展
集中执法整顿，依法对其进行罚款，规范市场秩序。
对于已经支付的订单，应赋予消费者对搭售产品的
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权，从制度层面为消费者“撑
腰”。同时，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仔细对比，才能破
除“低价幻象”的套路。

互联网经济的核心优势在于便捷与透明，让购票
回归简单，让“最低价”真正代表性价比而非诱人入坑
的陷阱，这既是消费者的迫切期待，也是行业健康发展
的必然要求。 据新华社

打开在线旅游平台选购机票、火车票时，你是否总被页

面醒目位置的“最低价”吸引？下意识点击最低价，结算时却

发现实际支付金额高于标价。殊不知，这正是平台精心设计

的“新套路”。

部分平台标榜的“最低价”，并非真正让利优惠，而是引

诱用户上钩的诱饵，让本该清晰透明的消费选择变得迷雾

重重。这些“隐形账单”是如何产生的？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

择权又该如何保障？

选了选了““最低票价最低票价””
反而多花钱反而多花钱？？


